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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10                           证券简称：西安旅游                           公告编号：2020-35 

西安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

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 适用 √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西安旅游 股票代码 000610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养团 郭养团 

办公地址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3001号华商

传媒中心 2 号楼 13f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雁翔路 3001 号华商

传媒中心 2 号楼 13f 

电话 （029）82065555 （029）82065555 

电子信箱 guoyangtuan@000610.com guoyangtuan@000610.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105,272,589.88 360,408,831.75 -70.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8,847,191.55 -5,661,309.03 -232.9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0,346,616.74 -7,787,709.88 -289.6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16,547,474.06 -49,792,574.02 -134.0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96 -0.0239 -23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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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96 -0.0239 -233.0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23% -0.65% -1.5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1,296,720,686.50 1,239,467,351.81 4.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835,075,335.85 853,922,527.40 -2.2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3,751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

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0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西安旅游集

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27.29% 64,602,145    

陈大强 境内自然人 1.19% 2,819,500    

西安江洋商

贸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1.13% 2,679,577    

宋秋玲 境内自然人 0.69% 1,631,301    

车碧泽 境内自然人 0.55% 1,300,747    

罗军 境内自然人 0.53% 1,250,000    

钟林勉 境内自然人 0.50% 1,183,400    

李明明 境内自然人 0.39% 927,500    

李丽 境内自然人 0.39% 912,800    

胡佩玉 境内自然人 0.24% 567,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未知其他前十名有限售条件股东和无限售条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无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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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公司债券情况 

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否 

三、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1、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面对新冠肺炎对行业带来的巨大冲击，本公司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重要指示精神为契机，在常态化做好疫

情防控的前提下，在“危”中突破，在“机”中奋进，积极应对疫情过后面临的严峻挑战，全力推动复工复产。根据公司“一、

三、五”工作思路与实施方案，紧抓市场机遇助力公司自救解困，开创各板块工作新局面，推动公司健康向好发展。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10527.26万元，较上年同期36040.88万元减少25513.62万元，减幅70.79%。 

    本公司充分利用上市公司平台，积极推进并购重组，助推企业上规模、高品质、高质量快速发展。酒店板块，积极开展

酒店民宿拓展，由公司主要领导牵头，利用新成立的西安西旅逸柏酒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西安西旅万澳酒店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和酒管分公司通过收购、兼并、合作等多种方式兼并酒店、精品民宿等物业，逐步形成高端酒店、精品商务特色酒店、

等级民宿等组成的品牌谱系，实现酒店产品的更新换代，增强公司主业经营能力。旅行社板块，西安中旅、西安海外提前为

旅游业振兴练好内功，提升产品，细化服务，扩充业态，逐步摆脱单一的赢利模式，在每年50万人次的客流上发掘价值，实

现多元化经营。 

2、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与变更日期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于2017年7月5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的通知》（财会[2017]22号）（以下简称

“新收入准则”），要求境内上市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变更日期 

自2020年1月1日开始执行。 

二、变更前后采取的会计政策 

1.变更前执行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2006年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收入》（以下简称“原收入准则”），以

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公司收入在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予以确认： 

1）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购货方； 

2）公司不再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不再对已售出的商品实施有效控制； 

3）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4）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入； 

5）相关的已发生或将发生的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 

2.变更后执行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执行新收入准则，新收入准则将原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以

控制权转移替代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时点的判断标准。 

1）将现行收入准则和建造合同准则纳入统一的收入确认模型。新收入准则要求采用统一的收入确模型来规范所有与客

户之间的合同产生的收入，并就“在某一时段内”还是“在某一时点”确认收入提供具体指引。 

2）以“控制权转移”替代之前的“风险报酬转移”作为收入确认判断标准。新收入准则的收入确认标准由“商品的主

要风险和报酬转移给客户时”确认收入变为“客户取得商品控制权时”确认收入。 

3）对于包含多重交易安排的合同的会计处理提供更明确的指引。新收入准则要求企业在合同开始日对合同进行评估，

识别合同所包含的各单项履约义务，按照各单项履约义务所承诺商品(或服务)的单独售价的相对比例将交易价格分摊至各单

项履约义务，进而在履行各单项履约义务时确认相应的收入。 

4）对于某些特定交易(或事项)的收入确认和计量给出了明确规定。新收入准则对区分总额和净额确认收入、附有质量

保证条款的销售、附有客户额外购买选择权的销售、向客户授予知识产权许可、售后回购、无需退还的初始费等特定交易（或

事项）给出了明确的指引，有助于更好地指导实务操作，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的变更系公司根据财政部修订的最新会计准则进行的相应变更，根据新旧准则衔接规定，首次执行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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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准则的企业按照首次执行新收入准则的累积影响数，调整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对可比期间信

息不予调整，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度进行追溯调整。本次执行新收入准则预计不会导致公司收入确认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对

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不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依据新收入准则具体规定调整了相关会计政策，对已收或应收客户对价而应向客户转让商品及提供劳务的义务作

为合同负债列示。 

 

1.合并资产负责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按原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年1月1日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预收款项  25,004,352.44 合同负债  25,004,352.44 

 

2.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2019年12月31日 

按原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2020年1月1日 

按新收入准则列示的账面价值 

预收款项  3,448,773.88 合同负债  3,448,773.88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西安旅游生态商贸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3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51%股权，报告期内出资 1530

万元，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报告期内，公司成立西安西旅逸柏酒店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公司持有其 85%股权，报告期

内实际出资 400 万元，本报告期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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